
 

附件 2 

111年度花蓮縣原住民族語言推廣獎勵計畫 

領據 

茲收到花蓮縣政府「111年度花蓮縣原住民族語言推廣獎勵計

畫」族語認證獎勵      級合格獎勵金計新臺幣     元。 

  此致 

花蓮縣政府 

 

具領人簽章：           

身分證字號： 

連絡電話： 

戶籍地址： 

 

郵局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  郵局帳號： 

（請黏貼郵局帳戶存摺封面影本） 

 

 

中 華 民 國   年  月  日 

併個人年度所得 


